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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鸿富胜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郑州市航空港区振兴路东侧综合保税区厂区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张巧玲 15324826660

项目名称 鸿富胜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Ⅲ类射线装置应用项目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

项目简介

鸿富胜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 28 日，属

于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企业，由中坚企业有限公司和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建设，位于航空港实验区（综保区）新港大道与人民路交叉口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

为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建设单位在原有核技术应用的基础上，新增使用 3台 X-MET8000 型

X 射线荧光仪，用于对生产的手机零部件进行结构分析。其最大管电压为 50kV，最大管电流

为 0.2mA，属于Ⅲ类射线装置。拟安装于建设单位 N06 栋厂房 1楼检测车间，该区域目前安

装有 1台 MatriX X2.5L 型 X 射线检测系统，其最大管电压为 100kV，最大管电流为 0.3mA，

属于Ⅲ类射线装置。另外拟将位于 20 栋厂房 3 楼生产车间的 1 台 MatriX X2.5L 型 X 射线检

测系统搬迁至 2楼生产车间内。本项目 N06 栋厂房 1 楼劳动定员 12 人，其中 10 人为原辐射

工作人员，拟新增 2 名辐射工作人员，共同负责 N06 栋 1 楼的 X 射线装置，N20 栋厂房 2 楼

劳动定员 6人，均为原辐射工作人员，不新增劳动定员。

项目组人员 张冰洁、冯东方、郑雪东、王艳娇

现场调查人员 张冰洁、郑雪东 调查时间 2023.6.21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王胆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职业病危害因素：X射线。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F7.2.1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总结

建设项目投入生产和使用后可能产生或存在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为：X射线检测系统产

生的 X射线。

F7.2.2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

（1）该建设项目正常生产过程中产生和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X射线，可能导致的

法定职业病为职业性外照射急性放射病、职业性外照射亚急性放射病、职业性外照射慢性放

射病、职业性放射性皮肤疾病、职业性放射性肿瘤、职业性放射性骨损伤、职业性放射性甲

状腺疾病、职业性放射性性腺疾病、职业性放射复合伤、职业性放射性白内障。

（2）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和《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

目录》（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判断建设单位属于“C398 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单位。本

项目属于建设单位的子项目，应按照职业病危害严重项目纳入建设单位统一管理。

F7.2.3 职业病危害因素预期强度范围和接触水平

建设项目采取了本报告所提防护措施后，正常运行条件下各岗位放射性职业病危因素预期强

度范围和接触水平如下：

（1）建设项目放射工作人员和公众人员在正常运行条件下个人剂量当量估算值符合年管理

目标值和《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剂量限值中年平均有效

剂量的要求。

（2）正常运行条件下，X射线检测系统各关注点周围剂量当量率和放射工作人员周剂量符合

要求。

建议：

F7.1.1 辐射监测建议

（1）场所监测：建设项目建成后应由有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进行验收检测；投入使用后每

年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 X射线检测系统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进行至少进行 1次常规检测。

X射线检测系统一般应检测以下各点：a）通过巡测，发现的辐射水平异常高的位置；b）检

查室门外 30cm 离地面高度为 1m 处，门的左、中、右侧 3 个点和门缝四周；c）检查室墙外

30cm 离地面高度为 1m处，每个墙面至少测 3个点；d）人员经常活动的位置。

监测结果应保存入职业卫生档案。

（2）个人剂量监测：为放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或委托有资质

的技术服务机构开展个人剂量监测。个人剂量常规监测周期一般为 1 个月，最长不超过 3个

月。

为放射工作人员建立并终生保存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允许放射工作人员查阅、复印本人的个

人剂量监测档案。

F7.1.2 通风措施建议

CT 室设置上送下排的通风方式，在北侧墙设置送风风机，在东侧墙或南侧墙底部设置消声百

叶窗，确保气流组织合理。

F7.1.3 应急救援措施建议

针对辐射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定期进行演练。

F7.1.4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建议



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应当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符合放射工作人员健康标准的，方

可参加相应的放射工作。未经职业健康检查或者不符合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标准的人员不

能安排从事放射工作。

上岗后的放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两次检查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2年。

放射工作人员脱离放射工作岗位时，放射工作单位应当对其进行离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

F7.1.5 其他建议

（1）放射工作人员进入放射检查室时除佩戴常规个人剂量计外，还应配备个人剂量报警仪。

当辐射水平达到设定的报警水平时，剂量仪报警，放射工作人员应立即离开放射检查室，同

时阻止其他人进入放射检查室，并立即向辐射防护负责人报告。

（2）应对射线装置的防护和安全措施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

（3）将个人防护用品配备、上岗前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培训、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

等费用纳入职业卫生专项投资中，专项列支，保证专款专用。

F7.1.6 后续工作建议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建议建设单位在施工前按照职业病防

治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要求，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建议建设单位在本项目竣工验收前或

者试运行期间，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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